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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局：
　　按照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费税纳税申报及税款抵扣管理的通知》（国税函［2006］769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委托你局对以下单位（单位名称）
　　开具的消费税税款抵扣凭证（发票）　　　份，凭证（发票）号
　　码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具体内容见附件），销售货物缴纳
　　消费税情况进行协查，并请在15日内将协查结果反馈我局。
　　附：消费税税款抵扣凭证（发票）   份略
　　＊＊国家税务局（公章）
年　　月　　日
　　回函地址：
　　邮政编码：
　　联系人：
　　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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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局：
　　你局《消费税缴纳情况协查函》第　号收悉。经核查，（单位名称）　　　 　　　开具的发票（发票号码）
　　注明货物（货物名称）　　　 　　　（已缴纳、未缴纳）消费税。
　　附：
　　＊＊国家税务局（公章）
年　　月　　日
　　经办人：
　　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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